
立法会九题：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钟国斌议员的提问和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的书面答覆： 
 
问题： 
 
  有企业东主指出，政府应该提倡企业在争取盈利的同时，以可持续发展的方

式经营业务，包括避免破坏环境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据悉，国际时装业正朝着

这个大趋势迈进，而本地时装业的翘楚亦率先推动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成就领

先其他亚洲城市。关於传统产业（特别是时装业）及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政

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三年，政府为推动各产业可持续发展而推行的具体措施为何；有否研

究该等措施的成效；如有，详情为何； 
 
（二）鉴於政府计划发展多个新兴产业（例如创新及科技产业），政府有何具体

措施促进各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鉴於有时装业人士提出建议，在香港建立首个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时装

中心，一方面帮助香港成为国际时装业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枢纽，另一方面带动香

港的经济发展，政府会否支持这项建议；如会，落实该建议的详情为何；如否，

原因为何；及 
 
（四）鉴於政府成立的落实时装业发展措施谘询小组，将在未来三年以先导形式

推行一系列措施，促进时装业的发展，该小组会否研究时装业可持续发展的事

宜，以及各有关政府部门将会如何配合该小组的工作？ 
答覆： 
 
主席： 
 
  就问题的四个部分，经谘询环境局后，我回覆如下： 
 
（一）及（二）由行政长官亲自领导的「经济发展委员会」（经委会）自二○一
三年成立以来，一直研究如何用好香港固有的优厚条件和国家给予香港的机遇，

就如何扩阔经济基础及促进经济增长的整体策略和政策的前瞻性方向，进行深入

的讨论及研究，并检视及探悉有助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行业或行业群，以提议

扶助相关产业持续发展所需的政策和其他支援措施。 



 
  经委会辖下的四个工作小组（包括航运业工作小组；会展及旅游业工作小

组；制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工作小组；以及专业服务业工作小组）在过

去两年已陆续就推动有关产业的持续发展向经委会提交多项具体建议，并获经委

会通过及获政府采纳。例如，就创新及科技产业而言，制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创

意产业工作小组已就优化「创新及科技基金」提出建议，包括扩大基金的资助范

围等，以加强资助私营机构和下游的研发项目，并鼓励业界将研发成果商品化，

推动产业的持续发展。 
 
  政府同意在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亦须节能减废，以减少对邻近区域

造成环保负担，保障香港后代的福祉，让香港可长远持续地发展。因此，政府在

制定相关政策或措施时，会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估，务求在规划或制定的过程中，

考虑有关方案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融合和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需要。 
 
  政府会联同经委会的工作小组，继续研究支援相关产业及推动其持续发展的

可行方向，适时提交具体建议。 
 
（三）在推动时装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由政府成立的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

已将可持续发展定为其科技发展大纲中一个研发重点。该中心向业界推广及提供

零排放、无水技术、能源效益及促进制造技术的解决方案及技术，务求提高整体

供应链的效率，增强竞争力。 
 
  政府会继续推动业界的可持续发展，不时检视各项支援措施，为业界提供适

切的协助。 
 
（四）政府在二○一五年财政预算案中，表示同意经委会的建议，会在未来三年

以先导形式推行一系列措施，当中包括透过优化本地和参与海外的时装活动，以

加强推广本地时装设计师和品牌；为业界提供技术培训及支援；以及设立时装创

业培育计划，以推动香港时装业的持续发展。而政府所成立由业界人士参与的「落

实时装业发展措施谘询小组」（时装业谘询小组），主要就落实上述措施提供意

见、指导及进行协调。时装业谘询小组正讨论落实有关措施的细节。当有关的讨

论完成后，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会按既定的程序审视建议，以及安排所需资源。 

完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５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２时３０分 


